泉州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政审表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身份
证号
	
	报考
单位
	

	曾用名
	
	籍贯
	
	手机号
	
	学历
	

	何时毕业于何校何专业
	（请严格按照毕业证书上的落款时间、学校和专业名称填写）

	现工作单位及职务
	

	户籍地址
	（请严格按照户口簿首页上的地址填写）

	现居住地
	

	简历
（从高中或中专填写至今，时间不得间断）

	例：
2009.09-2012.06  XXXX学校（高中）学生；
2012.09-2015.06  XXXX大学XXX专业（大专）学生 ；
2015.06-2015.12  XXXX公司员工；
2015.12-2018.10  待业；（其间，于2015.09-2018.03参加XX大学XX专业本科函授学习）
2018.10-至今     XXXX公司员工。




	家庭成员
（包括：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未婚兄弟姐妹。以上范围人员均须填写）
	姓 名
	关系
	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
	身份证号

	
	
	父亲
	
	

	
	
	母亲
	
	

	
	
	配偶
	
	

	
	
	儿子
	
	

	
	
	女儿
	
	

	
	
	哥哥
	
	

	
	
	姐姐
	
	

	
	
	弟弟
	
	

	
	
	妹妹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本人承诺：上述填写内容属实。若有虚假或隐瞒， 
则取消本人聘用资格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。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考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政审不合格
	（1）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涉嫌犯罪尚未结案的；
（2）因吸毒、卖淫、嫖娼、赌博受到处罚的；
（3）受过行政拘留、司法拘留、专门矫治教育的；
（4）因违纪违法等原因被开除、辞退或者解聘的；
（5）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6）家庭成员正在服刑的，或者因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、强奸、抢劫、贩卖毒品、放火、爆炸、投放危险物质罪，以及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等社会影响恶劣的严重犯罪，曾被判处刑罚的；
（7）本人、家庭成员参加非法组织、邪教组织或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；
（8）三代直系血亲有遗传性精神病史的;
（9）国家和本省规定不适合从事辅警工作的其他情形。

	户籍或居住地派出所
初审意见
	初审结论：□合格 □不合格。



 (单位盖章)   
经办民警签字：          所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招考单位
复审意见
	根据报名资格复核结果、考生户籍（居住）地派出所初审意见、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”查询结果以及相关业务部门背景审查结果，经研究，
该生复审结论为：□合格 □不合格。

(单位盖章)   
经办民警签字：          单位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【备注】此表首页信息为考生所填，请户籍或居住地派出所核实信息，并根据政审内容，通过走访、座谈、查阅相关档案资料、征求相关单位意见等方式，全面调查考生及其家庭成员的表现情况，并在初审意见栏上勾选明确的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结论后，将本表装入信封密封并加盖骑缝章后交给考生。

考生填表说明（此页无需打印）

1.此表请正反面打印成一张纸。
2.“报考单位”：填市局机关、交警支队、鲤城分局、丰泽分局、洛江分局、泉港分局、台商区分局、开发区分局、机场分局、天湖山分局等。
3.“何时毕业于何校何专业”：请严格按照毕业证书上的落款时间、学校和专业名称填写，一字不差。
4.“户籍地址”：请严格按照户口簿首页上的地址填写，一字不差。
5.“简历”：从高中或中专填写至今，时间不得间断。
6.“家庭成员”包括：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未婚兄弟姐妹。以上范围人员均须填写
①对于已故的，“工作单位及职务”栏可注明何年已故（如：1989年已故），但姓名和身份证号仍必须填写。
②对于无配偶、儿子、女儿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的，在相应“姓名”栏注明“无”即可。
③对于有多个儿子、女儿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的，自行增加相应行。
7.“本人承诺”：需由本人签字，落款日期也需如实填写。



